
中共日照粮油仓储贸易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第一议题”制度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发挥公司支委领导作用，为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结合公司工作实

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第一议题”制度，是指公司支委会议要把传达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会议的第一个重要议题，并且形成一项长

期坚持的支委会议基本制度。

第三条 党支部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示范带头作用，在召开

支委会议时，及时传达学习“第一议题”，结合实际研究具体落

实措施，明确责任分工，规定完成时限，在研究重大事项、重要

问题和重点工作时，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特别是关于国资国企党建和改革发展重要论述严格对标对表，

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以自身实际行动推动落实，为广大党员干部

作表率。

第四条 公司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领导责任，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积极带头抓好“第一议题”制度落实。支部书记在会前



要对支委会议议题严格把关，组织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会前要把

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材料印发给班子成员，

做好发言准备；会上要严格做好“第一议题”的领学传达、贯彻

落实，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坚决防止搞形式、

走过场，坚决防止学做“两张皮”。

第五条 要按照《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

行）》要求，认真做好制定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工作，扎实开

展好“第一议题”学习，充分发挥教育党员的作用，将“第一议

题”作为党支部学习的首要内容，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

组织生活会制度，通过专题学习、辅导报告、主题党日等多种形

式，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第六条 党员干部要弘扬优良学风，在参加党支部集体学习

的同时，紧密结合自身岗位职责，按照公司党支部统一部署，精

学细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进行认真思考和讨论交流。要坚持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七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党支部全体党员。

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